
南通大学钢结构服务用房改造招标文件           
南通大学北一门学生配套服务用房（店面房），占地总面积约1500平方米，单层轻钢结构，因现行消防要求不断提高，当时该建筑采用的彩钢夹心板已不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消防检查标准。现决定将原有墙面及屋面彩钢夹心板更换为符合消防要求的彩钢夹心岩棉板。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现对该项目进行邀请招标，为使投标人明确在招标过程中的权力和义务，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招标人：南通大学后勤集团
二、招标名称：钢结构服务用房改造
三、工程地点：主校区北一门东侧
四、招标方式：邀请招标

五、工程概况

1、施工现场道路、水电已通，水电甲供，施工队伍进场后即可施工。

2、该项目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单层钢结构形式。
3、将原结构中的彩钢夹心板拆换成彩钢夹心岩棉板，详细施工内容见施工方案与招标清单。
六、投标文件

1、报价书：根据招标人提供的格式要求。
2、资质材料：要求具有钢结构专业承包三级以上资质证书。

3、投标文件中需提供（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件）；（2）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复件，)； （3）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复件，）)； （4）拟派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证书及安全B证（复件，）；（5）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复件）。

4、企业近期业绩、荣誉证明及其它优惠条件与承诺。

5、报价书与资质材料一式二份，单独封装，加盖单位法人章与法定代表人印鉴章。封装袋写明报价书与资质材料字样，加盖骑缝章。

七、投标报价

1、报价范围：招标清单所包含的一切内容。

2、报价方式：固定价格报价，根据清单报定施工分项单价与工程总价。报价应包含材料费、拆换人工费、开票税金等为完成该项施工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八、工期要求

自开工之日起30完成，雨天顺延，具体开工日期以招标人通知为准。

九、工程结算

按中标价结算。清单中第一、五、六、七项工作量不作调整，第二、三、四项工作量按实调整。
十、工程验收
1、本工程质量等级：合格。

2、验收标准：符合图纸要求及施工验收规定。

3、材料进场须经招标人验收后方可施工，每个分项工作完成后须经招标人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个分项施工。如发现材料规格及施工质量不符要求，无条件返工至合格。招标人将考虑取消其以后在南通大学投标的资格。

十一、安全责任

1、投标人施工中按规程操作各种机械设备，注意施工的安全。如发生安全事故，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2、施工期间注意校内行人车辆的安全，如发生车辆损伤及行人伤害事故，由投标人承担。

十一二、评标办法

资质审查合格后，最低价中标。
十三、付款方式

本工程款由招标人直接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付给中标人合同价70%的工程款,结算审计后半年内支付给中标人至决算价95%的工程款，5%的余款作为保修金一年后视保修情况无息返还。

十四、投标保证金
此次设投标保证金壹万元。各单位在送标书时将保证金交入后勤集团财务部(综合楼514)，未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在定标后返还。中标单位在接通知一周内不与招标人签定合同，一律视为自动放弃，投标保证金不予返还。合同签订后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合同履约金，履约金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无息返还。

十五、保修期限

本工程设保修期为一年，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中标人在接通知后24小时内作出反应，免费维修至合格。保修期自竣工验收之日起算。

十六、招标人承诺维护投标人的企业声誉与商业机密，对未中标人，对未中标不作任何通知与解释，投标文件恕不退还。此项招标活动的解释权归南通大学后勤集团所有。
领标时间：2015年9月17日下午5时前。
领标地点：主校综合楼202室，领标时交纳300元开标费。
收标时间：2015年9月21日下午14时至15时。

收标地点：同领标地点。
开标时间：2015年9月21日下午3时。

开标地点：南通大学主校综合楼533会议室。
收 标 人：管  斌   85012213
联 系 人：缪  军   85012216
 南通大学后勤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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